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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8月 13日 10时 25分许，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东阜

街 9巷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诚艺智谷产业城）智能设备

生产线新建项目（一期）（以下简称“三乡项目”）工地围墙发生

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

了由三乡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镇应急管理局、城市建设和管理

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分局、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等有关

部门组成的三乡镇“8·13”一般生产安全受伤事故调查组（以下简

称事故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镇纪检监察

办公室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

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相关单位、个人情况

1.建设单位：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吴某某，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

元，成立日期：2024年 7月 31日，住所：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

金台路 16号 11栋 1层 101卡之一，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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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园区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

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市政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房屋拆迁服务；

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施工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

某，注册资本：叁拾贰亿伍仟叁佰万元整，成立日期：1998年 4

月 3日，住所：浙江省东阳市吴宁东路 65号，经营范围：许可

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

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设工程设计；电气安装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体育场

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金属门窗工

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对外承

包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城市绿化管理；

消防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

理除外）；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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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项目负责人：程某某。

3.监理单位：广东中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曾某某，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成立日期：

2018 年 11月 13 日，住所：中山市石岐区江怡街 2 号富力商务

大厦 2栋 1902室，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公路

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建

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人防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

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土石方工程施

工；水环境污染治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交流、技术推广；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物业管理；专业设计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

物业服务评估；规划设计管理；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安全咨询服

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电气设备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何某某。

4.三乡项目主要负责人：程某某，性别：女，居民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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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户籍地址：湖南省蓝山县*************，

系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

5.受伤人员：谢某某，性别：女，出生日期：20**年**月**

日，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广东省中山

市三乡镇*************，系事发工地附近居民。

（二）工程项目概况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建设单位：

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工程名称：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诚艺智谷产业城）智能设备生产线新建项目（一期），建

设地址：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建设规模：97503.8㎡，施工单

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广东中正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工程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诚艺

智谷产业城）智能设备生产线新建项目（一期），工程地点：中

山市三乡镇平南村，发包人：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包

人：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时间：2025年 6月 20日。

3.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工程名称：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诚艺智谷产业城）智能设备生产线新建项目（一期）、（二

期），委托人：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监理人：广东中正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日期：2025年 6月 10日。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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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6月 20日，中山伟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天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由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

三乡项目，工程内容为建筑面积 97503.8平方米共 10栋，地上 9

层，地下-1层，框架结构。广东中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该项目

的监理单位。2025 年 8 月 13 日 6 时 30 分，施工单位中天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黄某巡查工地过程中发现位于平南村

东阜街 9 巷工程项目工地的围墙（高约 2.5 米，修建年限近 20

年）有倾斜和裂缝。同时，该处围墙在靠近居民区方向的地上放

置了 2个垃圾桶，距离 2台打桩机分别是 13米和 25米。8时 23

分黄某安排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冷某某和技术员张某某在该

处围墙拉起警界线进行围闭，并在警界线上系上“围墙易倒，请

勿靠近”的警示标语，后未继续派人驻守以防止过往行人靠近。

据监控视频显示，10时 25分，围墙旁边居民谢某某独自穿越警

界线向垃圾桶扔垃圾袋，此时围墙突然倒塌，砸中谢某某导致受

伤，随后被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三乡镇应急、城建、公安等部门单位迅速赶赴

现场处置，责令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停工整改。伤者谢某某于当天

及时送至中山市人民医院救治，施工单位对伤者医疗费用进行垫

付，经治疗于 2025年 10月 31日康复出院。镇政府于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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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关企业和单位召开了现场事故警示教育，要求各单位吸取

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各项安全

防范措施。政府部门对该事故应急处置迅速得当，对伤者善后工

作有序开展。

三、技术鉴定

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作出事故技术分析报告，分析结论

如下：

（一）施工单位安全防范意识不足，现场安全管理落实不到

位。发现安全隐患易危及人员安全情况，未安排专人跟踪处理，

仅采用警戒线围蔽，未采用硬质围挡等有效措施隔离，且警戒线

内周边群众日常用具未及时清理。未对作业状况及现场环境作出

安全研判。

（二）监理单位现场监督巡检不足，未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未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现场警示措施。

四、人员受伤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受伤情况

事故造成 1人重伤，依据伤者谢某某医治的中山市人民医院

出具的出院诊断记录：足趾离断（右侧第 2-5趾）。根据《事故

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1995）规定的“4.1截肢部

位损失工作日数换算表”、“脚近节趾骨”，其中二趾对应损失

工作日 150天、三趾对应损失工作日 150天、四趾对应损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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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50天、小趾对应损失工作日 150天，谢某某累计损失工作日

达 600天。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中

“4.2重伤指相当于附录 B表定损失工作日等于和超过 105日的

失能伤害”的规定，谢某某损失工作日超过 105天，认定为重伤。

（二）直接经济损失

据谢某某的住院病案住院费用，直接经济损失 157693.21元。

五、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施工单位发现围墙有倒塌的安全隐患后，仅采取拉警戒线、

设置警示语的防护措施，未对围墙采取完全围闭和硬隔离的安全

措施，未派工作人员现场守护和引导路人。10点 25分，谢某某

向围墙旁边的垃圾桶扔垃圾袋时，围墙突然倒塌，造成受伤的安

全事故。

（二）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施工单位对安全隐患整改力度不足，对发现的既有围墙出

现倾斜、裂缝等风险隐患，未能及时处置，仅采取拉警戒线围挡，

未做好完全围闭等隐患整治工作，及时消除发现的事故隐患。

2.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乡项目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

程某某未严格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在事故隐患排

查中没有采取完全围闭等防止人员进入的安全措施，未及时消除

围墙倒塌的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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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理单位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六、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三乡镇“8·13”一般生产安全受伤事故是一起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认真落实上级部门部署安排，坚定

扛实责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统

筹抓好工程监管工作。自 2025年 1月至今，共出动 2664人次，

检查已报建项目 1270个次，责令整改 690家次，排查安全隐患

1145项，已整改 1145项。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坚决严肃处

理，发出中山市建设工程企业不良行为扣分通知累计 28份，共

扣分 178分；累计移送行政处罚案件 24宗，涉及危大工程的行

政处罚 4宗。共组织全镇在建工程相关负责人召开 12次安全生

产会议，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督导检查 26次，发现问

题立即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落实，落实闭环管理。

八、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事故隐患排查中没有采取完

全围闭等防止人员进入的安全措施，未及时消除围墙倒塌的事故

隐患，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建议根据《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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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生产安

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中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二）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乡项目主要负责人（项目经

理）程某某未严格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在事故隐

患排查中没有采取完全围闭等防止人员进入的安全措施，未及时

消除围墙倒塌的事故隐患，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以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

第一项的规定，对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主要负责人（项目

经理）程某某进行行政处罚。

（三）监理单位广东中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未及时督促施工

单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建议由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九、事故教训

三乡镇“8·13”一般生产安全受伤事故反映生产经营单位在

事故隐患排查方面不到位，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共性问题。相关部门要深刻

吸取事故教训，组织镇内工地项目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开展自查

自纠，举一反三，落实整改措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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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深入开展安全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牢固

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治理理念，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

步总结分析在建筑工地日常安全监管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

（二）防范建筑工地重大风险。加强模板工程、高处作业、

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等专项执法检查力度。深刻吸取以往安

全事故的教训，贯彻上级文件的工作要求，重点对模板工程、高

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进行深入排查整治，重点检查模板工程“五

个必须”、高处作业“五个必须”、有限空间作业“七不准”、

两把锁制度是否逐条落实。

（三）突出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对房屋市政工程

施工、监理企业的宣传教育与监督管理，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落实企业“一线三排”工作责任。督促项目各参建单位深入

开展“一线三排”工作，建立健全排查隐患机制，坚持施工前排

查隐患、施工中过程控制、施工后分析总结、持续改进的工作思

路，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台账，对已查出的隐患，逐一销项处理，

确保整改到位。落实关键人员管理责任。重点抓现场监理、项目

经理和安全员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确保每个点施工作业管理到

位，压实各层级管理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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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镇“8·13”一般生产安全受伤事故调查组

2025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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